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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服务承包合同（合同模板）

甲方（采购人）：

联系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供应商）：

联系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确定由乙方承包

甲方管理的 广州南站东及云星停车场 的清洁服务。为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保障双方的合

法权益，特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承包项目地址： 1.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石洲西路与石兴大道南交界处东停车场；2.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东环路158号内停车场 。

总体服务范围：1. 广州南站东停车场日常保洁 工作，含停车场、办公区、收费室、便民服

务区、洗手间等范围。2. 云星停车场日常保洁 工作，含停车场、办公区、洗手间等范围。

因场地存在变动等因素，乙方根据甲方要求增减改变服务地点。

第二条合同期限：本合同有效期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止。

第三条承包方法：（包干制）采用由乙方包工、包料、包工具及含税的方式。

第四条甲方的权利和责任：

（一）权利

1、拥有对乙方的保洁行为监督指导的权利；

2、拥有要求乙方提高保洁标准的权利；

3、拥有对乙方危害公司行为的制止权；

4、拥有对乙方重大保洁措施的审定权；

5、甲方在公司公共场所设置适量的垃圾桶；

（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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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偿提供办公、清洁使用的水电，并提供位置供乙方放置清洁器械、材料等物品及员工工

作期间休息之用。

2、要求及教育本公司员工自觉维护项目区域的清洁卫生，对破坏项目区域清洁形象之行为应

给予及时制止与纠正。

3、发现问题及时通知乙方，以便处理。对乙方合理之工作协助、要求及建议，甲方应予全力

支持。

4、有权制止乙方清洁工违规操作及一切违反管理规定之行为。

第五条乙方责任：

1、乙方自行组织派驻甲方的保洁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做好安全生产管理。

2、乙方管理好派驻甲方的保洁员并严格要求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3、乙方派驻甲方的保洁员着装整齐，在工作时间内须穿着乙方统一的工作服。

4、乙方派驻甲方的保洁员在工作期间，因工受伤、致残、致死、猝死等情况，由乙方负责，

如导致甲方承担赔偿责任的，乙方应双倍赔偿甲方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支出的赔

偿款、诉讼费、律师费）。

5、乙方派驻甲方的保洁员的招收、培训、清洁装备、工资福利待遇、医疗、工伤保险等均由

乙方负责。

6、乙方派驻甲方保洁员的休假及劳动福利保障由乙方负责。

7、乙方派驻甲方保洁员在工作期间若造成甲方经济损失，在扣除赔额人民币 500 元或金额

10％（以高者为准）后，则由乙方赔偿，单次最高赔偿额为本合同月服务费总额的 20 倍，

合同期内最高赔偿次数为 3 次。若甲乙双方因赔偿问题存在异议，可向甲方人民法院提出起

诉或仲裁机构提出仲裁，最终按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定为准。

第六条工作时间：

1、甲方聘请乙方 4 名保洁员，乙方需按照甲方要求及服务地点安排保洁员。甲方可提前 30

天通知增加或减少保洁员需求，乙方根据甲方通知增派或减少保洁员，服务费据实结算。

第七条合同金额：

保洁人员为 4 人，每人 元/月。每月服务费总金额(含税价)： 元整

（￥ 0元/月）。该服务费作为乙方提供本合同约定范围内的保洁员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包含但不限于乙方保洁员的工资、服装费、加班费、节假日补助、餐费、社会保险费、福利

费用、税金以及其他相关等费用，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就前述各项要求甲方支付额外费用。

第八条 结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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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费用按月结算，乙方于每月 5 日前向甲方提交正式有效发票，甲方于收到发票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应支付乙方上月之清洁服务费。甲方延迟支付清洁服务费，须按拖欠金额每天

1‰支付滞纳金。

服务金额转划到乙方指定账户：

乙方开户行：

户名：

账号：

若支付方式有变更，乙方需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

2、乙方在收取清洁服务费时必须提供合法发票凭证，并保证该凭证能在网上查核其真实性。

第九条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共同约定，任何一方一般不得无故单方面终止合同，如因甲乙任何一方因故无法

履行合同时，需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在取得对方同意后方可终止合同，否则均

需赔偿对方相等于一个月清洁服务费用之损失。如政府收回地块等行为致使甲方无法继续履

行本协议，本协议自动解除，因此甲方无需承担本协议提及或未提及的所有违约责任。

2、甲方拖欠服务费两个月以上，乙方有权中止合同，并有权要求甲方支付中止日前的清洁服

务费。如遇特殊情况甲方可与乙方提前书面沟通延迟支付。

3、乙方对在项目区域内工作的员工必须严格监管和督促，不能发生盗窃财物等行为，如遇在

工作期间，发现客户遗漏物品，必须交回给项目区域负责人（指定人员），如发现有捡到不交

回给项目的，视情节轻重，甲方有权报警处理。

第十条其他事项：

1、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并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起同等法律效力；

双方应本着互谅互让、长期合作的原则协商处理；协商不成，可向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本合同一式肆份，共 3页，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经双方签名盖章后生效，并具同等

法律效力。

第十一条：本合同试运行时间为 3个月，如果乙方在试运行时间内达不到和甲方约定的完成

质量和出现重大违规，甲方有权利终止和乙方的合同关系。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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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日期： 日期：


